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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07年度評字第 2號 

請  求  人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90巷 3號 7樓 

代  表  人 林永頌  住同上 

受評鑑法官 劉〇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

如下： 

決    議 

本件請求不成立。 

法官劉〇〇移請職務監督權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院長依法

官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發命令促其注意。 

    理    由 

壹、本件請求評鑑之意旨略以： 

一、請求評鑑事由 

    受評鑑法官劉〇〇（下稱受評鑑法官）為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法官，於民國(下同)105年6月間

至107年6月間，承辦下列民事事件過程中，有阻止當事

人陳述意見、不當勸諭和解、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

待遇執行職務，違反辦案程序規定及法官倫理規範且情

節重大，及有未依法錄音濫行訴訟指揮之情事：  

(一)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勞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勞簡字第〇號給付資遣費事件於

105年6月28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對被告稱：「現在勞

工也很兇的啊，你沒看華航的，對不對…」、「你們兩個，

對不對，在騙國家，你還要我主持正義，這什麼道理

呢？」等語，另向原告訴訟代理人稱：「法院不歡迎不

乾淨的手進來打官司。」、「你們當事人的手乾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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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受評鑑法官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

務，損害當事人尊嚴及對司法之信賴，且未客觀、公正、

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二)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勞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勞小字第〇號給付資遣費事件於

105年6月28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當庭稱：「法官的學

問沒有什麼學問，要談就是一半開始談，8萬塊就從4萬

開始談，這才叫誠意，那如果說4千塊，那就是沒誠意，

這樣了解嗎？就像一樣，和解是沒有理由的，等於多包

紅包，員工也是一樣，給紅包這樣而已，理由是省事，

大家快樂」、「一個離婚可以搞成這樣，2、30件案子，

連情趣內衣都可以來告。」、「你們都騙國家的錢啊」、「兩

個在騙國家的錢的人，卻要國家的法官主持正義，我也

是拿國家薪水的啊，這樣對嗎？」等語。受評鑑法官不

當勸諭和解，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務，

損害當事人尊嚴及對司法之信賴，且未客觀、公正、中

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三)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給付貨款事件於105年6

月28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當庭稱：「達〇喔，這間就

很麻煩啊（台語），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樣子。」受

評鑑法官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

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四)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5年6

月28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當庭稱：「中原標準時間以

司法院的為準。」受評鑑法官未客觀、公正、中立、耐

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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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給付買賣金尾款事件於

105年7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不當剝奪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權利，並對被告訴訟代理人稱：「聽聽就好

啦！」、「聽聽就好了啦！」等語。受評鑑法官未客觀、

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

節重大。 

(六)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分割共有物事件於105

年7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開庭時稱：「齁！這麼多

人才來4個，這根本就不用來。」對原告訴訟代理人稱：

「就是告好玩的，大律師不知道在想什麼，你聽懂

嗎？」，並對被告稱：「傳喚你們是浪費我們多少郵票錢

你知道嗎？一個人就花34元，這裡面有幾個人你知道

嗎？」。受評鑑法官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

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七)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5年8

月1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開庭時阻斷當事人陳述並

稱：「我已經50幾歲了，不是少年法官，聽得懂嗎？不

能說人家少年法官，好像歧視，我已經做了20幾年，還

少年？聽懂嗎？（台語）」受評鑑法官剝奪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權利，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務，

損害當事人尊嚴及對司法之信賴，且未客觀、公正、中

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八)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5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5年8

月1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當庭稱：「沒有球員去問裁



第 4 頁 共 28 頁 

 

判怎麼鑑定，我不是裁判，我不是教練。」、「我們去比

賽，請問裁判在判決哪一場比賽，裁判需要跟你講嗎？」

等語。受評鑑法官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

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九)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於

106年8月29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對被告訴訟代理人

稱：「請不要太靠近我，萬一你打我怎麼辦？」、「這是

開玩笑的，太靠近的話，人家會講話，啊，你們很熟的

嗎？旁聽者不要講話，現在不是你的局了，」等語。受

評鑑法官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

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6年8

月29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強行中斷被告訴訟代理人之

陳述，並稱：「好啦，你要這樣答辯，我們就依法辯論

終結。」、「好，本件定106年9月26號下午1點59分宣判，

兩位律師請回」等語。受評鑑法官違反法官闡明義務，

於事實尚未釐清下即宣布辯論終結，損害當事人程序及

實體利益，違反辦案程序規定且情節重大。 

(十一)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6

年9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對被告稱：「啊事情是

你惹的，到時候看你怎麼跟老闆談，這樣你聽得懂

嗎？」、「你這個惹事情的人！我是在問頭家！」、「你

要注意你的態度，慰撫金沒有標準，法官是怎麼判，

態度不好就判重一點。」等語。受評鑑法官已預設立

場並阻斷被告陳述，剝奪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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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

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二)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6

年9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屢屢中斷原告陳述，

並對被告訴訟代理人稱：「你是訴訟代理人，你不可

以不知道吶！」；對原告稱：「我是裁判，我不知道你

揮棒了沒，我要不要問一壘審？一壘審，揮棒了沒

啊？他如果說safe就是沒有揮棒，他如果說有，那就

一好球。」、「你們時間多我也沒辦法，是不是，我坐

在這裡有薪水，你們沒有。」等語。受評鑑法官預設

立場希望兩造和解，多次中斷當事人陳述，違反辦案

程序規定，違反當事人意願而不當勸諭和解，且未客

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

範且情節重大。 

(十三)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6

年9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對被告稱：「我跟你說

啦，18萬就不要再說撞擊程度什麼，那都不去研究

的。」、「我再觀察你們，精神慰撫金是我判的，你的

誠意讓我非常心寒，講得跟什麼一樣，跟北韓一樣有

誠意，結果飛彈照打。」等語。受評鑑法官未秉持耐

心對待當事人，未經衡量即訂定和解金額，不當勸諭

和解，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

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四)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勞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勞簡字第〇號給付工資等事件於

106年9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對被告稱：「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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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要 10萬，說跟你爸爸很熟哦？是真的還假

的？」；對被告訴訟代理人稱：「談和解是不談是非

的，好不好？就是歡喜甘願這樣子而已，好像中秋節

發個獎金給他一樣。」、「五萬五跟你老闆說，包一個

紅包，中秋節，寫『中秋節快樂』，這樣子就好了。」

等語。受評鑑法官違反當事人意願，不當勸諭和解，

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

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五)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6

年11月24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多次打斷當事人陳

述，對被告稱：「好啦，我們簡單講，你願意賠多少

啦？」、「啊你也不願意再賠多一點，我建議要不要2、

3萬賠一賠？」；並對原告稱「要有相當因果關係，不

然這樣毛澤東的媽媽都應該判內亂外患罪啦。」、「看

到鬼的人要把鬼抓出來。」、「因為我是裁判，我不是

你的教練，這個很像打棒球一樣，如果我教你，他一

定抗議啊。」等語。受評鑑法官多次中斷當事人陳述，

使當事人無法完整陳述，損及當事人實體及程序上利

益，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以不當言語勸諭和解，

損及人民對司法之信賴，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

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六)臺中地院107年度中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7年度中小字第〇號損害賠償事件於107

年6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當庭稱：「擬辦？什麼

擬辦？嗯？我又不是你的主管，你擬辦給我要做什

麼？答辯狀你們不會寫喔？」、「唉呀！難怪被人家

笑，啊調解委員會連答辯狀都不會寫，對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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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本會法庭觀察員紀錄受評鑑法官退庭時稱：「依

狀紙判決，補一份正式像樣的給我。」，此段未收錄

在法庭錄音光碟內。受評鑑法官以偏見、歧視及不當

差別待遇執行職務，已撼動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更傷

害當事人之人性尊嚴，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

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七)臺中地院107年度中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臺中地院107年度中簡字第〇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

於107年6月26日開庭時，受評鑑法官屢屢打斷當事人

陳述，並當庭稱：「所以陳報上來。」、「啊陳報上來

就不要再講了，我已經都…我會看的。」等語。本會

法庭觀察員紀錄受評鑑法官當庭稱：「兩位，你們讀

過小學吧？交作業不能這樣交。」，此段雖未收錄在

法庭錄音光碟內，惟受評鑑法官以「小學生交作業」

嘲笑當事人狀紙品質，有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

遇執行職務之情事，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

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 

(十八)臺中地院106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 

      本會法庭觀察員於106年11月24日對受評鑑法官進行

法庭觀察，於臺中地院106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案件審

理結束後，通譯向受評鑑法官稱：「法官，錄音設備

現在出現問題。」，但受評鑑法官竟稱：「錄音也沒那

麼重要啦，又不是在司法院開，下一件是什麼？繼

續」。經本會申請評鑑並要求調閱法庭錄音光碟，臺

中地院106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拆屋還地事件，於106年

11月24日之法庭錄音時間全長為52秒，僅有該庭後半

部錄音。當通譯發現錄音設備有問題並向受評鑑法官

反應，惟受評鑑法官竟無視法律明訂應使用其他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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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設備進行錄音規定，而濫用訴訟指揮權命通譯不

需排除設備故障問題，導致往後法庭未錄音。 

二、受評鑑法官庭期安排不當 

    自105年6月起對受評鑑法官進行法庭觀察迄今，受評鑑

法官每月份庭期均排在同一日下午進行，以106年11月

為例，平均審理一件案件時間約3分鐘，以同年10月為

例，平均審理一件案件時間不足3分鐘，以107年12月為

例，同日上午之庭期共安排82件案件，其中34件宣判及

48件言詞辯論，平均審理一件案件時間不足3分鐘。受

評鑑法官明知時間窘迫下，根本無從釐清案情、聆聽當

事人陳述意見及了解兩造間法律關係，為減輕自身負

擔，故慣常性做此庭期安排，案件管理失當，無視當事

人完整陳述之權利，導致開庭過程出現諸多嚴重違反辦

案程序規定及法官倫理規範之情事，諸如：不讓當事人

完整陳述僅能具狀、不當勸諭和解等情況。受評鑑法官

本應斟酌案件繁簡，安排適量之案件，確實分配每一案

件審理時間以妥善安排庭期，並遵守謹慎、勤勉、妥速

執行職務，於開庭前應充分準備、詳閱卷宗之規範，惟

其卻出現輕率打斷當事人發言、只准具狀補陳等情況，

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法官倫理規範第12條第1項、

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9點等規定，情節重

大，應受懲戒。 

三、請求人所指受評鑑法官嚴重違反法令方面 

    受評鑑法官前揭行為，涉有開庭態度不佳、濫用訴訟指

揮權、剝奪當事人陳述意見權利、不當勸諭和解、庭期

安排不當等情事，已嚴重違反如後法令：（一）審判長

應注意令當事人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為適當完全

之辯論。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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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

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

充之。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二）

法官在言詞辯論期日前，應作充分準備，須詳閱卷宗，

諳悉其訴訟關係及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並就有關問題摘

記要點，俾於辯論時，克盡指揮之能事。審判長應隨時

注意行使闡明權，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

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確定訴訟關係所必要

之聲明或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

令其敘明或補充之，並應注意令當事人就訴訟關係之事

實及法律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應在判決中斟酌之所有訴

訟資料，均須賦予當事人充分辯論機會，其就某一事項

為辯論時，應令其連續陳述，不得為不必要之發問，但

支離重複之陳述，得禁止或限制之。審判長之發問或曉

諭，不得出以嚴厲辭色、輕率態度或使用具有暗示性或

誘導性之語句。簡易訴訟事件，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

為原則，但調查證據認定事實仍應妥慎為之，其未達於

可為裁判之程度者，不得遽予終結。辦理民事訴訟事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39點、第52點、第181點分別定有明文。

（三）法官執行職務時，應保持公正、客觀、中立，不

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行為。法官執行職務時，

不得因性別、種族、地域、宗教、國籍、年齡、身體、

性傾向、婚姻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政治關係、文化背

景或其他因素，而有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

行為。法官開庭前應充分準備；開庭時應客觀、公正、

中立、耐心、有禮聽審，維護當事人、關係人訴訟上權

利或辯護權。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不得對在庭

之人辱罵、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行為。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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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鼓勵、促成當事人進行調解、和解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解決爭議，但不得以不當之方式為之。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第4條及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規範。（四）

法庭開庭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要時，

得予錄影。為維護法庭之公開透明及司法課責性，法院

審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案（事）件及家事、少年保

護事件於法院內開庭時，應予錄音。其他案（事）件有

必要錄音時，亦同。在法庭之錄音應自每案開庭時起

錄，至該案閉庭時停止，其間連續始末為之。法庭數位

錄音設備因故不能使用時，通譯應使用其他數位錄音設

備進行錄音，庭訊後應交資訊室轉錄至主機集中保管並

刪除原錄音內容。法院組織法第90條第2項、法庭錄音

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2條第1項及第5條第1項前

段、法庭數位錄音實施要點第6點分別定有明文。(五) 法

官指定庭期，宜預留時間供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充分準

備，並斟酌路途遠近及案件繁簡，安排適量之案件，且

確實分配每一案件之審理時間。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

第14點定有明文。準此，符合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5款

及第7款等應付個案評鑑之事由，爰依法官法第35條第1

項第4款規定，請求個案評鑑。 

貳、受評鑑法官書面陳述意見略以： 

一、受評鑑法官於103年至106年間擔任臺中地院沙鹿簡易庭

法官，每月新收民事案件上百件，無法記憶每件開庭情

形，只能利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列印判決，回憶

各該案件開庭情形，依各該案件審理情形，受評鑑法官

應非不當言行，亦無阻止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情事。請求

人所述受評鑑法官「不當言行紀錄」及「阻止當事人陳

述紀錄」，係由請求人法庭觀察員「速記」，該等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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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了解案情，不知兩造之利害關係，即以隻字片語，

斷章取義認定受評鑑法官有不當言行及阻止當事人陳

述意見，抹煞受評鑑法官照顧當事人及勸諭和解之苦

心。受評鑑法官開庭言語，或有改進之處，但始終秉持

法官理性、客觀、中立之態度，盡力維護人民訴訟之權

利。 

二、本院法庭錄音係由通譯負責，案件未連續始末錄音，應

非受評鑑法官訴訟指揮及程序上重大違法事項。另就請

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庭期安排不當，受評鑑法官習慣將

可依職權准由原告一造辯論判決案件，排在同日言詞辯

論前30分鐘，每件1分鐘，可排入30個庭期；至於調解

筆錄記載被告有爭執，或受評鑑法官依經驗法則判斷被

告到庭機率很高之案件，則排在之後，每件5分鐘，可

排入19個庭期，若案件較多，可延長30分鐘，可加開6

個庭期，則當日最高可排入55個庭期，計算式為：

「30+19+6=55」。如兩造當事人提早到庭，可利用空檔

提前開庭，或將兩造當事人未到庭而一造辯論判決之多

餘時間，分撥給自行帶證人到庭之當事人，受評鑑法官

從未延誤開庭時間。如此安排，係依據「相同事項、相

同處理」原則，可有如下優點：庭期固定、避免擠壓兼

任通譯及庭務員之錄事工作時間、減省法庭電力、方便

書記官製作筆錄、可迅速如期完成判決及撰寫受評鑑法

官兼辦之刑事簡易案件、民事事件補正、停止執行、假

扣押、社會秩序維護法、審核鄉鎮市調解成立等案件。

請求人以受評鑑法官不需開庭之宣判及言詞辯論案

件，計算平均一件案件開庭時間不足3分鐘，顯非公平。 

三、按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民事簡易程

序第一審審判案件期限10個月、民事小額案件第一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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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件期限6個月。受評鑑法官新收民事簡易及小額案

件，當天即製作審理單，並定2個月左右言詞辯論期日，

交由錄事製作言詞辯論通知書送達兩造。受評鑑法官如

此積極，無非希望兩造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提出書狀，俾

符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1、第436條之23等規定，簡易、

小額案件應以一次辯論期日終結為原則。惟當事人往往

當庭始提出書狀，對造根本無暇細讀或隨口答辯，不知

所云，故受評鑑法官均會定將近一個月之宣判期日，並

告訴兩造回去認真閱讀書狀，請教懂法律的人，可於宣

判期日前具狀補陳，遲到已為一造辯論之當事人，受評

鑑法官亦如是告知。如當事人提出之書狀足以動搖受評

鑑法官心證，受評鑑法官會裁定再開辯論。並非受評鑑

法官喜歡當事人「具狀補陳」，依現行實務，若無書狀

或當庭提出之書狀，資深律師都無法精準回應，何況是

不懂法律之當事人，非常容易隨便回應，落入自認之陷

阱。受評鑑法官逝世之母親不識字，父親也未受到良好

教育，均告誡受評鑑法官要善待沒有讀過書的人，不要

讓有讀過書的人欺負。受評鑑法官要求當事人具狀補

陳，原意是要當事人回去想想如何答辯，並非禁止當事

人陳述意見。 

四、受評鑑法官離開臺中地院沙鹿簡易庭時，早已長期坐於

電腦桌前撰寫判決，脊椎壓迫神經，加上慢性痛風，行

走困難，甚至曾坐輪椅由法警推上法庭繼續執行審判業

務，受評鑑法官一生擔任法官，兢兢業業，絕非請求人

所指「應付評鑑之法官」，請求給予請求不成立之決議。 

参、本會之判斷 

一、程序方面 

  按法官法第36條規定：「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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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為之。前項期間，無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鑑事

實終了之日起算，牽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該案件辦理

終結之日起算。但第30條第2項第1款情形自裁判確定或

滿6年時起算。」而本件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承辦上

開民事事件，有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5款及第7款所定

應付個案評鑑情事，是本件請求評鑑事實與受評鑑法官

承辦個案相關，依法官法第36條第2項規定，請求人請

求個案評鑑之期間應自「該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算。

經查，請求人於107年1月22日提出評鑑請求書請求個案

評鑑，有卷內本會107年1月22日所蓋收文章戳可按，而

請求評鑑意旨所述各民事事件，經本會調取各該民事事

件案卷核閱結果，其終結之時間均在105年7月26日以

後，故本件請求人請求對於受評鑑法官進行個案評鑑，

尚未逾法官法第36條第1項所規定之2年請求期間，合予

敘明。 

二、實體方面 

    本會向臺中地院調取請求評鑑事由之各該民事事件之

開庭錄音，經本會製作錄音譯文及勘驗錄音內容，認為

受評鑑法官並無法官法第30條第2項各款所列情事，依

法官法第38條規定，應為請求不成立之決議，惟受評鑑

法官有部分言行尚有不當，及就職務上進行事項確有改

善之餘地，應移請職務監督權人臺中地院院長依法官法

第21條第1項第1款發命令促其注意，分別論述如後。 

（一）請求不成立部分 

     1.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達〇喔，這間就很麻煩啊，要死不死，

要活不活的樣子，這家公司很奇怪。」等語（本會

卷一第 169頁）。經查，本件被告達〇先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訴訟代理人當日並未到庭，受評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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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言語係對被告公司股價之評語，尚無請求人所

稱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

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等之情事，並未損及當事人

權利與司法信賴。 

     2.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中原標準時間以司法院的為準。」（本

會卷一第 164頁反面）。經查，本件原告未能即時到

庭，而被告已到庭，經一造辯論後，原告始到庭，

受評鑑法官於原告陳述後，針對原告質疑開庭時間

所為之回答，尚無請求人所指未客觀、公正、中立、

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等

情事。。 

     3.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對被告之訴訟代理人盧〇〇律師稱：「聽聽

就好了啦。」等語（本會卷一第 174頁）。經查，受

評鑑法官稱「聽聽就好了啦」，此話語之發話對象為

被告之訴訟代理人盧律師，曉諭其就被告反訴之主

張，無庸過於堅持，目的係為勸諭雙方和解，尚無

請求人所指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4.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好啦，我的經驗就是判完之後，大部

分也都是賣掉。就是告好玩的，大律師不知道在想

什麼，你聽懂嗎？」、「傳喚你們是浪費我們多少郵

票錢你知道嗎？一個人就花 34元，裡面有幾個人你

知道嗎？」等語（本會卷一第 179頁以下）。經查，

受評鑑法官稱「告好玩的」，發話對象為原告之訴訟

代理人鄭〇〇律師，鄭律師亦當庭回以笑聲；至於

受評鑑法官稱郵票錢云云，屬於中性用語，尚無請

求人所指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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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我已經五十幾歲了，不是少年法官，

聽的懂嗎？不能說人家少年法官，好像歧視，我已

經做了二十幾年，還少年？聽懂嗎？」、「本件訂 105

年 9 月…聽謀，又很愛講，你聽懂嗎？現在原告說

沒這回事，依照法律規定他必須要證明，證據足夠

就有，證據不足就是沒有，這樣聽懂嗎？這樣就好

了，請坐。不要生氣。」等語（本會卷一第 186頁）。

經查，受評鑑法官自稱非少年法官云云，乃係其自

嘲用語；至於受評鑑法官稱「聽謀，又很愛講。」

等語，則是在跟被告說明依照卷證判決後，被告仍

繼續陳述，受評鑑法官於前開用語後，尚有向被告

說明依照法律規定，原告需負舉證責任，本會審酌

受評鑑法官完整言語內容及前後脈絡，尚無請求人

所指剝奪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以偏見、歧視及

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務，損害當事人尊嚴及對司法

之信賴，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6.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請不要太靠近我，萬一你打我怎麼

辦？」、「這是開玩笑的，太靠近的話，人家會講話，

啊，你們很熟的嗎？旁聽者不要講話，現在不是你

的局了。」等語（本會卷一第 201頁）。經查，依照

開庭錄音內容之前後脈絡，應是受評鑑法官提示或

收受答辯狀正本時，被告太靠近法檯，受評鑑法官

之回應用語；至於「旁聽者不要講話，現在不是你

的局了」云云，應為受評鑑法官另外發現旁聽席有

人講話而當庭制止之言語，尚無請求人所指未客

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

規範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7.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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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當庭稱：「好啦，你要這樣答辯，我們就依法辯

論終結。」、「好，本件定 106年 9月 26號下午 1點

59分宣判，兩位律師請回」等語。（本會卷一第 206

頁以下）。經查，本件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葉〇〇律師

聲請傳喚證人，證人未到庭，葉律師聲請法院再次

傳喚，惟受評鑑法官與被告均認為無傳喚必要，應

屬於法官依職權證據准駁與訴訟指揮之範疇，尚無

請求人所指違反法官闡明義務，於事實尚未釐清下

即宣布辯論終結，損害當事人程序及實體利益，違

反辦案程序規定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8.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勞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請求

人主張受評鑑法官一開始即以和解為終極目標，急

於促成兩造和解以規避撰寫判決，違反法官倫理規

範第 12條第 3項規定，情節重大云云。細繹開庭錄

音內容，受評鑑法官當庭稱：「什麼十幾年交情才 3

萬，對不對？跟人家爸爸十幾年交情價值才 3 萬塊

喔？」、「我跟你講，生意難做阿。這樣我裁決，不

是我裁決，我建議拉，5萬 5大家今天解決拉。」等

語（本會卷一第 140頁以下）。依法官倫理規範第 12

條第 3 項之規定，除不當方式外，法官本得鼓勵與

促成當事人和解，本件受評鑑法官得知兩造有交

情，以此情理勸諭雙方和解，且後來雙方達成和解，

本會審酌受評鑑法官所為，應無不當，尚無請求人

所指違反當事人意願，不當勸諭和解，且未客觀、

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9.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經查，

受評鑑法官當庭稱：「要有相當因果關係，不然毛澤

東的媽媽都應該判內亂外患罪。」、「簡單講，你願

意賠償多少錢？」、「多少錢？」、「不能你說了就算，

對不對？第二個，其他費用，要跟這個車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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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瞭解嗎？不然，沒辦法判，看到鬼的人，要把

鬼抓出來。法院講求的就是依照證據來判決。」、「你

自己想因為我是裁判，我不是你的教練，這個很像

打棒球一樣。如果我教你，他一定抗議啊。這樣瞭

解嗎？你回去找。」、「好，你也不願意再賠多一點。

我建議要不要兩三萬賠一賠。」、「那就判吧。兩個

年輕人都這麼堅持。」等語（本會卷一第 219 頁以

下）。本會審酌受評鑑法官言語之完整內容及其前後

脈絡，受評鑑法官係向原告解釋其在車禍損害賠償

案件請求電話費，並無因果關係；受評鑑法官稱：「毛

澤東的媽媽、看到鬼的人，要把鬼抓出來。」云云，

用語雖然淺白，惟尚無不當；受評鑑法官另稱：「因

為我是裁判，我不是你的教練，這個很像打棒球一

樣。如果我教你，他一定抗議啊。」等語，係為比

喻、說明法官應客觀、中立，不能偏袒任一方，並

無不當。準此，尚無請求人所指多次中斷當事人陳

述，使當事人無法完整陳述，損及當事人實體及程

序上利益，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以不當言語勸

諭和解，損及人民對司法之信賴，且未客觀、公正、

中立、耐心、有禮聽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

重大等情事。 

    10.臺中地院 107 年度中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請求人

主張其法庭觀察員紀錄受評鑑法官當庭稱：「兩位，

你們讀過小學吧？交作業不能這樣交。」等語。惟

查，經本會調取開庭錄音光碟，查無此段內容（本

會卷二第 404頁以下），故尚難認定受評鑑法官有以

「小學生交作業」嘲笑當事人書狀品質。準此，尚

無請求人所指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

務之情事，且未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

審，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等情事。 

    11.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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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受評鑑法官有未依法連續錄音濫行訴訟指揮之

行為，損及當事人權利；受評鑑法官則答辯稱：「兩

造均已準時到庭，若囿於錄音設備出現問題即可不

開庭，豈非延誤開庭，失信為兩造，受評鑑法官應

無濫行訴訟指揮之情形。」經查，本件係於 10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3 時 20 分開庭，本會函詢臺中地院

該日下午法庭錄音設備有無故障，嗣經臺中地院函

覆本會，該院沙鹿簡易庭第 1 法庭之法庭錄音設備

於該日下午並無故障情形，故通譯亦未以其他數位

錄音設備代替錄音。本件雖有連續錄音，惟錄音始

點為何無錄音資料，經詢值庭通譯稱本件時日已

久，對當時情形已不復記憶（本會卷三第 485 頁以

下）。本會審酌法庭錄音設備係由通譯負責操作，縱

有未始末連續錄音，尚難遽謂受評鑑法官有濫行訴

訟指揮之情事，且兩造當事人均未爭執筆錄記載內

容，就當事人之權益，應不生影響。 

（二）開庭言行部分，請求不成立，惟應促其注意改善 

      按受評鑑法官無第30條第2項各款所列情事者，應為

請求不成立之決議，必要時，並得移請職務監督權人

依第21條規定為適當之處分，法官法第38條規定參

照。本會認為受評鑑法官於審理下列民事事件時，尚

有部分言語內容仍屬不當，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12條

之規定，惟本會審酌其違反情節尚非重大，應促其注

意改善： 

     1.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勞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

鑑法官當庭稱：「講清楚是講清楚，要照法律規定

阿，你們自己要脫法行為阿，現在勞工也很兇的阿，

你沒看華航的，對不對，你們自己談一談，不然這

還有涉及法律問題阿，厚，你自己算一算看看他的

錢有沒有錯，厚，不是講好就算了，領多少就要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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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健保勞保。」、「你們兩個，對不對，在騙國家，

你還要我主持正義，這什麼道理呢？」、「你們當事

人如果講的是真的，你們兩個合起來在騙國家耶，

結果還要我們身為法官替你們主持正義，這不是很

奇怪嗎？…你們就是在聯手騙國家阿，該繳給國家

的稅沒有繳，健保沒繳、勞保沒繳阿」、「法院不歡

迎不乾淨的手進來打官司。」、「你們的手乾淨嗎？

對不對，你不乾淨，他也不乾淨，這樣子了解嗎？」

等語（本會卷一第 157頁以下）。請求人主張受評鑑

法官有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務情

事，已損害當事人尊嚴，並嚴重損害當事人對司法

的信賴，損害司法形象，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4 條

規定，情節重大；受評鑑法官違反其於審判中之言

行應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且應重

視憲法賦予當事人之訴訟上權利，不得有損及人民

對於司法信賴之義務，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 條、

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情節重大云云。經查，

受評鑑法官之言語內容及前後脈絡，係就請求資遣

費事件，勸諭雙方和解，並說明雙方均明知涉及低

報勞健保之違法情事，本會審酌其用語容有不當，

但其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之情節尚未達到重大之程

度。 

     2.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勞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

鑑法官當庭稱：「你看，穿拖鞋，他怎麼可能承認。」、

「你們都騙國家的錢阿，法官又不是第一天當法

官，每個人都寫非自願離職阿，才可以領失業救濟

金阿。」、「大家都開非自願離職，因為這樣才能領

取失業救濟金，我們懂，好不好，但這是真的嗎？

不見得，大家都投最低的勞保，因為這樣才能騙國

家的錢，但是這樣對嗎？不對？兩個在騙國家的錢

的人，卻要國家的法官主持正義，我也是拿國家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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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人，這樣對嗎？對啊，大家都很聰明，笨的是

國家，改時間，本件改 105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5 點

25 分續行，談洗清恩怨，就像看到日本人就談南京

大屠殺，那就不要談嘛，對不對，而欲談說我們怎

麼樣比較省事，今天來有薪水嗎？沒有。」等語（本

會卷一第 146頁以下）。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有以

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執行職務情事，違反法

官倫理規範第 4 條規定，情節重大；違反當事人意

願，不當勸諭和解，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情節重大；受評鑑法官違反其於審判中之

言行應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且應

重視憲法賦予當事人之訴訟上權利，不得有損及人

民對於司法信賴之義務，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

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情節重大，該當法官

法第 30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經查，受評鑑法官一

開始所稱「2、30件案子，連情趣內衣都可以來告」

等語，應是指其他案件，與本件請求資遣費案件無

涉；至受評鑑法官勸諭雙方和解之用語，諸如：穿

拖鞋、騙國家的錢、南京大屠殺等，確有引喻失當，

但其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之情節尚未達到重大之程

度。 

     3.臺中地院 105 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沒有球員去問裁判怎麼鑑定，我不是

裁判，我不是教練。」、「要閱卷。對不對？我們去

比賽，請問裁判在判決哪一場比賽，裁判需要跟你

講嗎？」等語（本會卷一第 191頁）。請求人主張受

評鑑法官違反其於審判中之言行應客觀、公正、中

立、耐心、有禮聽審，且應重視憲法賦予當事人之

訴訟上權利，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義

務，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第 12條第 1項、第

2 項規定，情節重大，而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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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款情事。經查，本件經原告聲請，送請交通部公路

總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因涉有相關

疑義尚未釐清，無法受理鑑定，故鑑定之結果為無

法鑑定，受評鑑法官上開言語係就當事人詢問鑑定

報告如何作成，所為之回覆，其言語有失耐心，容

有不當，但其語氣平穩，目的係為說明法官客觀、

中立之地位，引喻尚非失當，整體觀之，其違反法

官倫理規範之情節尚未達到重大之程度。 

     4.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啊事情是你惹的，到時候看你怎麼跟

老闆談，這樣你聽的懂嗎？」、「林〇〇，有來嗎？

林〇〇，你就等著看齁。」、「要和解就不要看答辯

狀，不和解再看答辯狀，這樣子懂嗎？要和解就不

要講別人壞話了。林〇〇你進來坐，老闆很有誠意

要談和解，這個瞭解嗎？這裡面最大筆就是 20萬的

精神慰撫金，這個其實是法官判的，這沒有一定標

準，你也應該知道，這樣瞭解嗎？這種看護費、醫

療費都要有收據，日常生活支出、看護費都要看診

斷證明說你們需要看護。解決事情的方式有兩個方

式，一個就是法院判，但是你們兩造都不會很滿意

啦，一個一定覺得太少，另一個覺得太多，第二個

最好就是你們講好，看要多少，好好講和解，人家

要 43 萬，至少要 21、22 萬跟對方和解，你有辦法

出嗎？沒有辦法我就依法判決，你聽得懂嗎？」、「你

惹事情的人。」、「我是在問老闆。」、「8萬不可能接

受啦。」、「你要注意你的態度，慰撫金沒有標準，

法官是怎麼判，態度不好就判重一點。」、「你的態

度已經輸了，撞別人還這麼大聲。」、「8萬塊要跟別

人談什麼啦!」、「人家是要 43萬吶!雖然沒有很多，

最少也要 20 萬，我剛剛就講過了!買東西殺價，沒

有人這樣殺價的啦!人家出 100 你說 5 塊?這樣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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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家討厭而已!」等語（本會卷一第 123頁以下）。

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已預設立場而中斷被告發

言，不願聆聽被告陳述，剝奪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權

利，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闡明義務及辦理民事

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2點、第 181點規定，其

行為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情節重大；受評鑑法

官違反其於審判中之言行應客觀、公正、中立、耐

心、有禮聽審，且應重視憲法賦予當事人之訴訟上

權利，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義務，違反

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

情節重大等等，及違反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5款、

第 7款。經查，依法官倫理規範第 12條第 3項規定，

法官得鼓勵與促成當事人和解，但不得以不當方式

為之，本件原告請求 43萬元，受評鑑法官勸諭和解

時，逕自向被告稱至少應以 21、22萬跟對方和解，

且以「你惹事情的人」等用語，均有不當，惟本會

審酌受評鑑法官係向被告說明原告請求之各項金

額，及說明被告主張之和解金額與原告主張差異過

鉅，若無法達成和解，將依法判決等，其違反法官

倫理規範之情節尚未達到重大之程度。 

     5.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現在這個社會撞到別人的聲音都很大

聲哦，撞到別人的，聲音還比被撞到的人還要大

聲。」、「你是訴訟代理人，你不可以不知道呐!」、「當

然阿，要人家錢，他沒有承認就是要送鑑定。你以

為官司這麼好打。叫你們談一談你們不談。」、「這

不是比排場。」、「我跟你講，我是裁判，我不知道

你揮棒了沒，我要不要問一壘審，一壘審，揮棒了

沒阿，他如果說 safe就是沒有揮棒，他如果說有，

那就一好球。」、「這樣子等鑑定報告回來，再通知

你們開庭，你們時間多我也沒有辦法，是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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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這裡有薪水，你們沒有。」等語（本會卷一第

128 頁以下）。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一開始即預設

立場希望兩造達成和解，因此多次打斷當事人陳

述，剝奪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違反民事訴訟法

第 199 條闡明義務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 52點、第 181點規定，其行為嚴重違反辦案程

序規定，情節重大；受評鑑法官於審理中違反當事

人意願，不當勸諭和解，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12條

第 3 項規定，情節重大；受評鑑法官違反其於審判

中之言行應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

且應重視憲法賦予當事人之訴訟上權利，不得有損

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義務，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

條、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情節重大，而違

反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5款、第 7款。本會認為，

依法官倫理規範第 12條第 3項規定，法官本得鼓勵

與促成當事人和解，但不得以不當方式為之，受評

鑑法官於勸諭和解時，使用「你們時間多我也沒有

辦法，是不是，我坐在這裡有薪水，你們沒有。」

等語，引喻失義，用語有所不當，但其違反法官倫

理規範之情節尚未達到重大之程度。 

     6.臺中地院 106 年度沙簡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我跟你說啦，他們要求 19 萬，你開

17 萬，我就建議 18 萬就好了啦，你聽得懂嗎?省事

啦，不然到時候開庭還是一樣，還多花錢的啦。」、

「我跟你說啦，18 萬就不要再說撞擊程度什麼，那

都不去研究的。」、「你 17萬，你要降價嗎？他說沒

有辦法再加了，要 17萬。」、「對阿，這也是看起來

很誠意對不對，其實根本沒有誠意。那沒有關係，

我在觀察你們，精神慰撫金是我判的，你的誠意讓

我非常心寒，對不對，那我就依法判決囉，不要耽

誤大家時間，本件定 106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 時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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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宣判。這不是跟北韓一樣，我很有誠意」等語（本

會卷一第 135頁）。請求人認為受評鑑法官於審理中

未秉持耐心對待當事人，對被告侵權行為所造成損

害程度未經衡量即訂定和解金額，受評鑑法官促成

和解時，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12條第 3項規定，情

節重大；受評鑑法官違反其於審判中之言行應客

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且應重視憲法

賦予當事人之訴訟上權利，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

法信賴之義務，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第 12條

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情節重大。本會認為，依法

官倫理規範第 12條第 3項規定，法官本得鼓勵與促

成當事人和解，但不得以不當方式為之。受評鑑法

官於本件勸諭和解時，所為「你的誠意讓我非常心

寒」與「這不是跟北韓一樣」等用語，引喻失義，

用語有所不當，但其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之情節尚未

達到重大之程度。 

     7.臺中地院 107 年度中小字第〇號民事事件，受評鑑

法官當庭稱：「擬辦？我又不是你的主管，擬辦給我

做什麼？答辯狀你們不會寫喔？」「我們就按照卷證

資料來判斷。難怪被人家笑(台語)，調解委員會連

答辯狀都不會寫，對不對？」等語（本會卷二第 398

頁以下）。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以當事人地位不當

聯結「不會撰寫答辯狀，難怪被人家笑」之言論，

無理要求人民應如同法律人般專業，懂得寫一份正

式、像樣答辯狀，其未有禮聽審，違反法官應客觀、

公正、中立之義務，以偏見、歧視及不當差別待遇

執行職務，已撼動人民對司法之信賴，對當事人人

性尊嚴造成傷害，情節重大，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 3

條、第 1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而有違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7 款。經查，本件被告為臺中市霧峰

區調解委員會，受評鑑法官對被告之答辯狀縱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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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應當庭詢問並適度闡明，其以「難怪被人家笑(台

語)，調解委員會連答辯狀都不會寫。」等語調侃當

事人，用語顯有不當，但其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之情

節尚未達到重大之程度。 

     8.本會據請求評鑑意旨所指受評鑑法官上開發言內容

之前後脈絡或情境整體綜合觀察判斷，其語調多屬

伴隨說話情境自然產生之高低起伏，實無從發見或

認定，受評鑑法官有開庭態度不佳之情事。再者，

受評鑑法官於部分訴訟指揮之過程，雖較為果斷強

勢，且說話語氣略嫌急切有失耐心，遣詞用語容有

引喻失義或不當等情事，致有令人感官較難適應或

接受，但本會認其在部分訴訟指揮、問案態度、遣

詞用字、說話語氣上雖有改進空間，然整體訴訟程

序進行而言，除未發現有濫用訴訟指揮權而剝奪當

事人陳述意見權利外，亦無開庭態度不佳，抑或有

損司法信譽等違反法官倫理規範而達情節重大之情

事。 

（三）庭期安排部分，請求不成立，惟應促其注意改善 

     1.請求人另主張於 105 年 6 月起進行法庭觀察迄今，

受評鑑法官每月份庭期表皆把該月份案件全部排進

月底同一日下午進行，以 106年 11月為例，平均審

理一件案件時間約 3分鐘，以同年 10月為例，平均

審理一件案件時間不足 3分鐘，於如此窘迫時間下，

當事人根本不可能完整陳述，受評鑑法官為節省時

間均要求當事人「具狀補陳」，如此庭期安排，犧牲

當事人權益，究係案件量過於繁重必須採此「非常

手段」，或是受評鑑法官便宜行事，為滿足行政便利

及使自己一個月僅需一天開庭審理所致，受評鑑法

官違反職務上義務及不當開庭言論，皆肇因於庭期

安排不當，受評鑑法官毫無理由為錯誤庭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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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於法無據，且已侵害當事人公平受審之權益，

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完

整陳述、法官倫理規範第 12條第 1項法官開庭前應

充分準備、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9點

法官充分準備、詳閱卷宗之義務，嚴重違反辦案程

序規定或職務規定，且情節重大，影響當事人權益

及司法威信甚鉅云云。 

     2.受評鑑法官答辯略以：「受評鑑法官習慣將可依職權

准由原告一造辯論判決案件，排在同日言詞辯論前

30分鐘，每件 1分鐘，可排入 30個庭期；至於調解

筆錄記載被告有爭執，或受評鑑法官依經驗法則判

斷被告到庭機率很高之案件，則排在之後，每件 5

分鐘，可排入 19 個庭期，若案件較多，可延長 30

分鐘，可加開 6個庭期，則當日最高可排入 55個庭

期…。如兩造當事人提早到庭，可利用空檔提前開

庭，或將兩造當事人未到庭而一造辯論判決之多餘

時間，分撥給自行帶證人到庭之當事人，受評鑑法

官從未延誤開庭時間。如此安排，係依據『相同事

項、相同處理』原則，可有如下優點：庭期固定、

避免擠壓兼任通譯及庭務員之錄事工作時間、減省

法庭電力、方便書記官製作筆錄、可迅速如期完成

判決及撰寫受評鑑法官兼辦之刑事簡易案件、民事

事件補正、停止執行、假扣押、社會秩序維護法、

審核鄉鎮市調解成立等案件。」、「每月需要開庭件

數約為五十件左右，泰半為銀行催討債務及保險公

司代位損害賠償案件，被告不到機率很高，最高當

日可開 55 個庭期」等語。 

     3.按民事訴訟法第 433條之 1及第 436條之 23規定，

簡易訴訟事件、小額訴訟事件，應以一次辯論期日

終結為原則。關於庭期之安排，現行相關法令並無

規範法官應如何安排庭期，故應為法官職權裁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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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目前實務現況，地方法院簡易庭每月新收案

件量甚多，尚難僅因排定庭期較為密集，遽認法官

開庭前無充分準備而違反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

意事項第 39點。 

     4.經本會調閱受評鑑法官於 105 年 6 月到 107 年 8 月

之庭期表，受評鑑法官每月之庭期表多係安排於同

一日（本會卷三第 492頁以下），審酌簡易訴訟與小

額訴訟事件，雖法定訴訟程序較通常事件為簡略，

以利訴訟程序快速完結，惟對於一般人民而言，莫

不期望能在法院充分說明己見，承審法官對其意見

能耐心聆聽，希能獲得法院公平審理，若使人民於

法院能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保障當事人之程序

利益，人民將更加信賴司法。受評鑑法官將每月庭

期集中於一日，固有其所稱之優點，但如此安排庭

期，亦必然壓縮每件案件之開庭時間，將使到庭當

事人無法充分說明與陳述意見，當事人花費勞力、

時間、費用親至法院開庭，卻平均僅有 3 分鐘至 5

分鐘之時間陳述，顯屬不足，或謂此類事件多以和

解成立、一造辯論判決終結，然若每件案件均作如

此審理，長此以往，恐有侵害人民訴訟權之疑慮，

復自司法使用者為一般人民之觀點，易使人民感到

對於司法之疏離，喪失對於司法之信賴。綜此，受

評鑑法官於庭期之安排，雖未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

職務規定，本會認為仍有促其注意改善之必要。 

三、 綜上所述，經本會調查相關卷證及開庭錄音等資料，受

評鑑法官雖有部分言行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但尚未達到

情節重大之程度；請求評鑑意旨認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

第30條第2項第5款及第7款應受個案評鑑之事由，尚不

足以認定，爰依法官法第38條前段之規定，為請求不成

立之決議。惟按「法官開庭前應充分準備；開庭時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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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審，維護當事人、關係

人訴訟上權利或辯護權。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

不得對在庭之人辱罵、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

行為。法官得鼓勵、促成當事人進行調解、和解或以其

他適當方式解決爭議，但不得以不當之方式為之。」為

法官倫理規範第12條所明定。本會審酌受評鑑法官於開

庭時之部分言行仍屬不當，且就庭期安排之事項確有改

善餘地，爰依法官法第38條後段規定，移請職務監督權

人臺中地院院長依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發命令促

其注意，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1 2 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柯  格  鐘 

委  員    王  正  嘉 

委  員    王  鏗  普 

         委  員    姜  世  明（請 假） 

委  員    彭  慶  文 

         委  員    黃  旭  田（迴 避） 

委  員    黃  馨  慧 

委  員    廖  大  穎 

委  員    廖  先  志 

委  員    盧  世  欽 

委  員    蘇  姿  月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3 日 

                書記官    張  詠  婷 


